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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建筑结构的常规检测和专项检测

一般情况下，办公楼、宾馆等公共建筑10年左右就要装修一次。在装修前对建筑结构进行常规检测是非
常必要的，

可及时发现结构的安全隐患和耐久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得到解决。对于有腐蚀介质侵蚀的工业
建筑、

受到污染影响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心于严重冻融影响环境的建筑物或构筑物、土质较差地基上的建筑物
或构筑物等

，常规检测的时间可适当缩短。建筑结构的常规检测不能只是构件外观质量及其损伤的检查，需要根据
既有

建筑结构的现状质量与损伤、设计质量、施工质量、使用环境类别人支其使用功能和荷载的变化等，确
定

检测的重点、检测的项目和相应的检测方法。建筑结构的常规检测宜以下列部位列为检测重点:

(1)出现渗水漏水部位的构件;

(2)受到较大反复荷载或动力荷载作用的构件;

(3)暴露在室外的构件;



(4)受到腐蚀性介质侵蚀的构件;

(5) 受到污染影响的构件;

(6)与侵蚀性土壤直接接触的构件;

(7) 受到冻融影响的构件;

(8)委托方正常检查怀疑有安全隐患的构件；

(9)容易受到磨损、冲撞损伤的构件；

2.既有建筑结构的专项检测

既有建筑结构专项检测主要是因建筑使用功能的改造等而带来的建筑结构主体变动、使用荷载增大和建
筑结构使用

中出现明显的裂缝及损伤、因灾害或周边环境发生变化而造成的破坏等。建筑结构专项检测的针对性很
强，应根据

检测的目的，确定检测的范围和项目及其相适应的方法。

比如，对于构件的裂缝检测，现场检测应着重于裂缝出现的范围、部位、形态，裂缝的宽度、深度和长
度及其出现

裂缝构件的材料强度等级、施工质量、设计构造是否满足相应规范的要求等，用以判断产生裂缝的原因
和对结构

的影响程度。

3.建筑结构可靠性鉴定检测

既有建筑结构的可靠性鉴定，是一-
项较为全面评价结构正常使用、安全性和耐久性的工作。因此，对建筑结构

可靠性鉴定的检测应根据相关规范的要求，确定检测的重点部位、对建筑结构承载能力和性能有直接影
响的

主要构件及其主要的检测项目。其抽样数量要与新建工程施工质量检测有所区别，即重要部位、主要构
件应多抽样

，其余构件可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比如，框架柱与框架梁、板相比，框架柱则更为重要一些，因为框
架柱是整体

结构中的主要承重构件和抗侧力构件，而框架梁、板的影响范围一般比柱要小。



检测工作程序是指从接受委托方的委托要求开始，到提交委托方检测报告全过程的工作步骤基本要求，
是保证

检测工作延体7正常进行和保证检测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日《建筑结构检测技术标准》(GB/T50344-200
4)规定

，建筑结构检测的工作程序宜按图1-1进行。当有特殊要求时，也可按鉴定的需要和与委托方签订的合同
进行。

一项完整的建筑结构检测工作应包括接受委托、调查、制定检测方案、确认仪器设备状态、现场检测(含
补充检测)

计算分析和结果评价、出具检测报告等内容。

1.接受委托

检测机构接受委托后，应与委托方签订检测书面合同，检测合同应注明检测项目及相关要求。检测合同
主要内容

宜符合《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GB 50618- -2011)附录D的规定。

2.调查

调查阶段应尽可能了解和搜集与被检测对象有关的资料，当委托方不能提供所需要的原始资料时，还需
要检测

人员根据检测目的和现场情况尽可能收集必要的资料。对重要的检测工作，可先行初检，根据初检的结
果进行分析

，进一步收集资料后再做详细检测。

1.2《房 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海珠县区克就监施

为加强建设工程检测管理，规范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技术活动，保证检测工作质量，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局于201年发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GB 50618-
2011)。 

在编制过程中，编写组以工程建设的全过程和工程使用期间的检测工作为对象，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总
结了有关

实践经验，按照规范编制程序，在广泛吸收有关方面建议的基础上编制而成。规范适用于房屋建设工程
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有关建筑材料、工程实体质量检测活动的技术管理。真人德线o江a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检测技术管理规范》(GB 50618- 2011)
(以下简称《规范》)共分为6章和

5个附录。本节介绍该《规范》的主要内容。民越TI小1.2.1基本规定

在规范第3章中作出如下13条基本规定。其中，第3条、第4条、第10条和第13条为强制性条文。

3.0.1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应执行国家现行有关技术标准。

3.0.2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机构(以下简称检测机构)应取得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相应资质证书。

3.0.3检测机构必须在技 术能力和资质规定范围内开展检测工作。孙单本1

3.0.4检测机构应对出具的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3.0.5对实 行见证取样和见证检测的项目，不符合见证要求的，检测机构不得进行检测。

3.0.6检测机构应建立完善的管理体系，并增强纠错能力和持续改进能力。

3.0.7检测机构的技术能力(检测设备及技术人员配备)应符合本规范附录A中各相应专业检测项目的配备要
求。

3.0.8检测机构应采用工程检测管理信息系统，提高检测管理效果和检测工作水平。3.0.9检测机构应建
立检测

档案及日常检测资料管理制度。

3.0.
10检测应按有关标准的规定留置已检试件。有关标准留置时间无明确要求的，留置时间不应少于72h。

3.0.11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应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3.0.12施工单位应根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和检测标准的要求编制检测计划，并应做好检测取样.试件制
作、



 养护和送检等工作。衡

3.0.13检测试件的提供方 应对试件取样的规范性、真实性负责。并民正朱好入由告1.2.2检测机构能力

在规范的第4章中，将检测机构能力分为:检测人员、检测设备、检测场所、检查管理四项分别作出规定
。

4.1 检测人员

4.1.1检测机构应配备 能满足所开展检测项目要求的检测人员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